室外吸烟区设置专项报告

一、工程概况

• 项目名称：浮光方序Ⅰ——基于消解与穿行的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

• 建设地点：河南省南部地区

• 用地面积：18750㎡

• 建筑层数：3层

• 报告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• 编制依据：
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8.2.4条

2. 《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》

3. 本项目总平面图、景观专业图纸及设计说明

4. 场地气候与主导风向分析资料
二、吸烟区位置布局情况

1. 位置与风向控制

• 室外吸烟区设置于建筑主出入口的主导风下风向，避免烟气扩散至建筑入口及室内区域。

• 吸烟区与建筑主出入口、新风进气口、可开启窗扇的距离均为10m，满足不少于8m的规范要求。

• 吸烟区与儿童、老人活动场地（内庭院休憩区）的距离为12m，满足不少于8m的规范要求，有效避免二手烟危害敏感人群。

2. 与周边功能区关系

• 吸烟区远离展厅、办公区等主要功能空间，仅通过景观步道与主入口连接，减少对参观流线的干扰。

• 吸烟区周边设置绿化隔离带，进一步阻隔烟气扩散，同时提升环境美观度。
三、吸烟区设施与标识配置

1. 设施配置

• 吸烟区与场地绿植结合布置，利用乔木与灌木形成自然遮荫与隔离，改善微环境。

• 区域内合理配置休闲座椅，为吸烟人群提供舒适停留空间。

• 配置带烟头收集功能的分类垃圾桶，实现烟头与其他垃圾分类收集，避免环境污染与火灾隐患。

2. 标识系统

• 从建筑主入口至室外吸烟区的导向标识完整清晰，采用地面铺装标识与立牌引导，确保易识别。

• 吸烟区入口设置醒目的定位标识牌，明确区域范围。

• 区域内设置“吸烟有害健康”警示标识，提示吸烟危害，符合控烟宣传要求。
四、合规性评价

1. 第1款符合性（位置布局）

• 吸烟区位于建筑主出入口主导风下风向，与建筑出入口、新风进气口、可开启窗扇及儿童老人活动场地距离均≥8m，满足规范要求，可获得5分。

2. 第2款符合性（设施与标识）

• 吸烟区与绿植结合布置，座椅、烟头收集垃圾桶配置齐全，导向标识、定位标识及健康警示标识完整醒目，满足规范要求，可获得4分。

3. 综合得分

• 本条累计得分：5分 + 4分 = 9分，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8.2.4条满分要求。
五、结论

本项目室外吸烟区位置布局合理，设施配置完善，标识系统完整，完全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8.2.4条及相关控烟法规要求，可有效控制吸烟影响、保障公共环境健康，认定为达标。
六、备注

1. 运营期需定期维护吸烟区设施，及时清理烟头等垃圾，保持环境整洁。

2. 若后续场地功能调整，吸烟区位置需同步复核，确保始终满足规范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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